
交口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5-HB02（1/2/3/4/5/6）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供地方案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划拨用地目录》
（国土资源部令第9号）、国发〔2008〕3号等文件及法律法规规定，经县局审查同意，拟定2025-HB02(1/2/3/4/5/6)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供地方案。
1、 宗地基本情况：
拟定2025-HB02(1/2/3/4/5/6)号宗地用地面积为0.9055公顷，宗地用途为排水用地。该宗地范围是经山西省人民政府以晋政地（吕梁）字〔2025〕25号文批复的国有建设用地。已出具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。
地块一：2025-HB02（1），位于石口镇下蒿城村，项目用地面积1887平方米，土地用地性质为排水用地1302，建筑密度≤25%，建筑规模≤943.5平方米，建筑高度≤16米，容积率≤0.5，建筑间距满足相关规划及标准要求，东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南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西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北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绿地率≥20%。划拨价款10.5531万元。
地块二：2025-HB02（2），位于康城镇上村村，项目用地面积745平方米，土地用地性质为排水用地1302，建筑密度≤25%，建筑规模≤372.5平方米，建筑高度≤16米，容积率≤0.5，建筑间距满足相关规划及标准要求，东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南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西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北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绿地率≥20%。划拨价款4.6607万元。
地块三：2025-HB02（3），位于温泉乡城北沟村，项目用地面积3136平方米，土地用地性质为排水用地1302，建筑密度≤25%，建筑规模≤1568平方米，建筑高度≤16米，容积率≤0.5，建筑间距满足相关规划及标准要求，东退用地边界≥10米，南退用地边界≥15米，西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绿地率≥20%。划拨价款17.9539万元。
地块四：2025-HB02（4），位于桃红坡镇西交子村，项目用地面积666平方米，土地用地性质为排水用地1302，建筑密度≤25%，建筑规模≤333平方米，建筑高度≤16米，容积率≤0.5，建筑间距满足相关规划及标准要求，东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南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西退用地边界≥5米，北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绿地率≥20%。划拨价款3.8129万元。
地块五：2025-HB02（5），位于康城镇南故乡村，项目用地面积1621平方米，土地用地性质为排水用地1302，建筑密度≤25%，建筑规模≤810.5平方米，建筑高度≤16米，容积率≤0.5，建筑间距满足相关规划及标准要求，东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南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西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北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绿地率≥20%。划拨价款10.1409万元。
地块六：2025-HB02（6），位于双池镇神堂底村，项目用地面积1000平方米，土地用地性质为排水用地，建筑密度≤25%，建筑规模≤500平方米，建筑高度≤16米，容积率≤0.5，建筑间距满足相关规划及标准要求，东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南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西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北退用地边界≥3米，绿地率≥20%。划拨价款5.2848万元。
二、土地使用权人：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交口分局
三、项目名称：黄河(汾河)流域交口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
四、宗地使用： 
1.供地：该项目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国家产业政策及划拨用地使用条件，不属于《限制供地目录》或《禁止供地目目录》范围。
2.供地面积：划拨供应总面积9055平方米（合13.5825亩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供地方式：土地用途为排水用地，该项目用地符合《划拨用地目录》，拟以划拨方式供应土地9055平方米（合13.5825亩），划拨价款52.4063万元。
五、该宗地地质灾害预防治理工作由用地单位负责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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